
团体标准《电动自行车数字化管理工作指南 》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随着电动自行车管理要求的提高，对电动自行车从生产

到用户使用全过程进行数字化管理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因电

动自行车改装,减少交通事故和火灾的发生逐渐成为社会和

行业共识。在去年浙江省率先采用“浙品码”管理以来，各

地都在尝试用数字化管理电动自行车的方法，由于没有统一

的标准，造成各地赋码方式不同，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无所

适从。中国自行车协会（以下简称中自协）在听取企业的反

映后，进行了调研，为了贯彻落实《消费品工业数字“三品”

行动方案（2022-2025）》，经预研、专家论证，中自协批

准团体标准《电动自行车数字化管理工作指南》予以立项（中

自协技[2022] 5 号）。 

2、 主要工作过程 

2022 年 2 月 12 日中自协与有关专家进行立项可行性和

标准名称的讨论，并落实了标准的执笔人。 

执笔人 2 月 15日起草了《电动自行车数字化管理工作指

南》草案，基本明确了标准的基本框架和内容。 

中自协根据《中国自行车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有关

规定，经研究论证，批准《电动自行车数字化管理工作指南》

团体标准予以立项（中自协技[2022] 5号）。3月 4 日发布

了“关于征集《电动自行车数字化管理工作指南》团体标准



起草单位和起草人的通知”。 

3 月 29 日起草小组成立，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天

津地方协会、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上海电器科学研

究所（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市检验检测认证研究院、江苏大学、北京牛电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雅迪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绿源电动车有限

公司、上海均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九号智能（常州）科技

有限公司、天能电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超威电源集团有限

公司、星恒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新能安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爱德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江苏芯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赛盈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组成。同时召开了首次工

作会议。此次会议明确了起草工作的计划安排；会议重点对

《电动自行车数字化管理工作指南》草案进行了讨论，会议

同意标准的基本框架，并对需要修改的内容进行了分工。 

4 月 8 日召开了起草小组第二次会议，对第一次会议后

修改形成的“讨论稿”进行讨论，并提出了新的修改意见。 

4 月 12 日召开了起草小组第三次会议，对修改的“讨论

稿”进行进一步讨论。 

由于疫情，以上会议均采用视频方式进行。 

按照会议要求，4月 15 日完成了标准的最后修改形成该

标准《征求意见稿》，4 月 18 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 编制原则 

(1) 标准编写符合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2) 充分考虑了与现有相关标准的统一和协调； 

(3) 建立车辆管理系统和电动机管理系统、电池组管理系

统和充电器管理系统，系统之间建立信息握手和通信交流，

达到产品配合的唯一性；  

(4) 采用通信方式实现与企业平台的信息传递，为管理部

门建立电动自行车信息化管理公共平台创造条件； 

(5) 通信内容只提要求，不涉及通信方案、格式统一的问

题； 

(6) 坚持协商一致原则，对标准中矛盾集中的内容进行讨

论和协商，达到一致同意的目标。 

2、 主要内容 

制定的标准由 7章 13 节和 1 个附录组成。 

主要内容如下： 

(1) 标准的适用范围 

 标准指出了电动自行车及相关部件的生产企业、有关行

业或部门对电动自行车使用安全管理的途径。 

(2) 标准中的术语和定义 

    大量引用已有标准中的术语和定义；对在其他标准出现

过，但在本标准要重点说明的 “电子控制单元”等术语和

定义重复列出；对新出现的“产品序列号”、“车载充电”

名词进行了定义。 

(3) 基本原则 

由标准制定的意义、数字化管理范围、数字化管理的实

现和按照整车和不同部件产品序列号的编制方法共五节组

成。 

(4) 管理系统的建立 



由总则、公共平台、企业平台、车辆管理系统共四节组

成。 

 总则描述了各个平台和系统之间信息传递的关系。 

车辆管理系统是电动自行车数字化数据采集和管理的核

心，其中包括负责信息传输的通信硬件和电子控制单元

（ECU）。 

标准中明确 ECU 是通过控制器建立与电动机建立通信，

ECU也与锂电池组 BMS或铅酸电池组智能管理系统建立通信，

ECU 也通过蓄电池或直接与充电器智能管理系统建立车载充

电时的通信。标准也指出了各系统之间通信的内容。 

(5) 通信协议 

按照通信内容对整车和各个系统之间的通信握手和握手

后不同阶段所要采集的信息和部件运行状态进行了规定。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本标准对数字化管理的方法采用是成熟的技术路线，实

施中不存在技术性障碍。标准最终能否顺利实施在于企业和

管理部门的决心。 

四、 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标准中没有涉及专利的内容。 

五、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的情况 

标准社会效益明显，电动自行车改装问题是社会恶习，

单靠企业的把关无法杜绝。其中改装最为突出的是电气部分。

数字化大数据管理的对象也是此类对象：电动机、蓄电池及

相关的充电器，管理的中心是 ECU 和应用平台。 

要实现大数据管理必须对电动机、蓄电池、充电器和整

车进行产品的序列号管理，通过安装电子芯片、建立互相之



间的通信，实现各部件之间序列号的握手协议；做到任何部

件的私自改动电动自行车将无法使用的结果，达到防止篡改

的目的。整车通过安装通信硬件建立与应用平台的通信，实

现对车辆的实施监控和信息变更的管理。 

采用此方案，电动自行车最多增加约四块芯片和通信硬

件，预计增加直接成本约 150元。当然应用平台的建立和通

信还需要费用，但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大大减少了政府对

电动自行车的管理费用和各种事故的发生。 

六、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

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主要参考了国家强制性标准 1 项、

推荐性国家标准 4 项，行业标准 5 项。 

七、 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及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是国家标准 GB 17761-2018《电动自行车安全技

术规范》中 6.3.4.3“蓄电池防篡改”和 3C认证中防篡改要

求的重要补充。对电动自行车实行数字化管理，才能从产品

源头到用户使用各个环节杜绝篡改的发生。 

八、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起草标准过程中产生重大分歧主要有以下三点： 

（1） 产品序列号的编制方法 

产品序列号是实现 ECU与各部件之间通信握手的条件，

具有唯一性；也是建立电动自行车数字化管理的基础。产品

序列号既要简单明了、还要想到相关企业产品管理的方便，

又要考虑与广泛使用的比如“浙品码”、“北京码”相互兼

容性。 



通过多次讨论，明确了产品序列号由 22字节共五部分

组成，同时按照“浙品码”的方法明确了五部分的前后顺序

及蓄电池的代码。 

企业代码与“浙品码”一致，采用了企业营业执照上 18 

位社会统一代码的第 9 位数至第 16 位数（共 8 位数）。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是法人和其他组织拥有的一个全国统一

的“身份证号”，其中第 9 位数至第 17 位数（共 9 位数）

是“组织机构代码”具体唯一性，我们选择第 9 位数至第 16 

位数（共 8 位数）就能满足要求。 

因为年份、月份各采用 1 位数表示，减少了产品序列号

的位数，同时生产流水代码有 8位数，月生产的统计数量达

到千万级，这既可以满足所编制产品的生产编号要求，企业

内部也可以按照需要对生产流水号规定编制要求，可以达到

区分同类产品间不同型号和品种的编制需要。 

为了避免产品序列号被盗用，增加了校验码。 

同时考虑到电动自行车整车企业有国家编码中心的企

业代码，仅 4位数。因此标准中明确“整车企业如生产部件，

企业代码就采用此代码。 

（2） ECU 向企业和公共平台通信硬件要求 

ECU 向企业和公共平台通信采用 SIM 卡是最安全和稳

定的。在讨论中考虑到对 SIM 卡的管理非常严格，而且向各

电信单位申请 SIM 卡手续繁杂。因此，标准明确只要安装达

到信息传输目的通信硬件，通信硬件可以是 SIM 卡也可以是

蓝牙等方法。 

（3） 数字化管理是否要涉及铅酸蓄电池 

铅酸蓄电池是否要纳入数字化管理范围和如何进行管



理的问题是标准制定中争论的焦点。目前国内生产的电动自

行车其采用铅酸蓄电池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同时也是进行

篡改的重灾区，如不进行管理，篡改将无法禁止。在讨论中，

最后达成必须对铅酸蓄电池的配套和更换过程进行管理一

致性意见。 

    考虑到成本和习惯问题，对铅酸蓄电池的管理标准不强

调必须安装芯片建立管理系统的方法，仅规定“通过技术途

径达到 ECU能识别的目的”。同时对铅酸蓄电池充电器也采

用同样的方法。 

    这里要强调的是，ECU 采集的铅酸蓄电池是成组的信息，

这与“浙品码”采集单体铅酸蓄电池信息有明显不同，这就

需要将铅酸蓄电池成组的单位需要建立另外的铅酸蓄电池

组的新序列号。当然，这个新序列号也包含了各单体铅酸蓄

电池的信息。 

九、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

施、过渡办法、实施日期等） 

本标准标准发布即可实施，团体内企业可自愿选择执行。 

十、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首次制定，无废止现行标准。 

十一、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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